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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貿易戰與全球供應鏈重組 

──跨境補貼與WTO補貼規範之挑戰 

張南薰 

東吳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專任教授 

摘要 
貿易戰不僅重塑了美中兩國的雙邊

貿易關係，更透過全球價值鏈產生顯著

之外溢效應，促使生產活動向第三國轉

移，進而引發供應鏈重組與貿易流向變

動的現象。在此背景下，企業透過轉投

資、委外生產及產地轉換等方式，將原

本位於中國之產能移轉至東南亞等地

區，使跨境補貼問題日益浮現。特別是

在歐美的反補貼調查中，是否及如何將

中國所提供之補貼歸屬於第三國生產

者，已成為制度上之核心爭議。本文以

中美貿易戰之供應鏈外溢為出發點，分

析跨境補貼在當前貿易體系中的運作樣

態，並檢視美國商務部於相關反補貼案

件中所採取之歸屬與利益認定方法。此

外，本文亦一併探討該等實務發展與

WTO《補貼暨平衡稅措施協定》中之 

「財務補助」與「利益」要件之關係，

並評估其與WTO既有法理（包括轉嫁原

則及國家行為歸屬原則）之關係及相容

性。本文認為，現行WTO補貼規範主要

建構於單一國家提供補貼之假設，尚難

充分回應供應鏈跨國化所帶來之規範落

差。隨著貿易戰所引發之產業轉移與政

策外溢，跨境補貼將成為未來貿易救濟

法制的重要爭點，亦對現行多邊貿易體

系之穩定性與可預測性構成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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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2026年3月11日，我國出口到美國的若

干化工產品「單體及寡聚物」 (Monomers 

and Oligomers, CMOs) 被 宣 告 同 時 課 徵

130.23% 之 反 傾 銷 稅 (Antidumping Duty) 及

103.43% 之 「 平 衡 稅 ／ 反 補 貼 稅 」

(Countervailing Duty)1，而這二項於關稅以

外額外課稅之措施，通稱為「雙反措施」，

係一國為對付低價進口產品對國內生產同類

產品之產業造成實質損害或有實質損害之虞

時所採取之貿易救濟措施。我國出口產品雖

然經常遇到進口國的反傾銷稅調查，但是卻

極少受到平衡稅之調查2。平衡稅與反傾銷

稅不同，係針對國家補貼措施所進行之反制

措施，避免進口產品因受有國家補貼之利

益，對進口國之國內同類產品造成不公平之

競爭。然而，在近來大國補貼競逐的國際局

勢下3，再加上企業為避開中美貿易戰之供

應鏈重組行為，使得國家補貼的認定及平衡

稅之調查更加複雜化。本案之涉案產品雖因

出口到美國市場之比例不高而影響有限，但

是本案揭示了美國商務部如何運用「補貼歸

屬原則」(attribution of subsidies)處理中國大

陸補貼措施的外溢效果，對於我國產業之發

展及供應鏈之配置具有指標性之參考價值。 

平衡稅主要的目的係為處理出口國政府

的補貼行為，因此如何判斷出口國的補貼措

施 及 其 金 額 將 構 成 稅 率 之 決 定 基 礎 。 在

CMOs案中，美國商務部在認定出口商所獲

得之政府補貼時，除了列出我國「中國輸出

入銀行」(Eximbank)所提供之出口授信、出

口信用擔保及海外投資授信等長期對出口商

所提供之服務外，關於能源價格過低及科學

園區土地使用成本偏低等，均被視為政府所

提供之補貼措施。然而最受爭議的部分，應

屬美國商務部將其認定由中國大陸所實施的

補貼措施亦納入我國產品所受有的補貼中，

約有一半以上的補貼稅率係因為加上中國的

補貼稅率所致4。此種情況非我國僅有，早

在2025年6月，美國宣布對於自泰國、馬來

西亞、越南及柬埔寨等四國進口之「晶矽太

陽 能 電 池 」 (crystalline silicon photovoltaic 

cells)之雙反措施時，即首次將中國的補貼認

定為四國政府之補貼，並對系爭產品課徵最

高達3403.96%之平衡稅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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